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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肿瘤

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浙江省长三角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萍、姜晓丽、杨秀丽、林能明、方罗、郑彩虹、饶跃峰、袁方、邵燕飞、罗

丹、何桂娟、潘宏铭、赵青、裘丹娜、石大伟、王莺莺、李莉、朱立。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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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围手术期药物重整的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工作流程、质量监控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围手术期 perioperative period

围绕手术的全过程，包含术前、术中和术后，即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至手术恢复结束的整个过程。

3.2

药物重整 medication reconciliation

药师在住院患者入院、转科或出院等重要环节，通过与患者沟通、查看相关资料等方式，了解患者

用药情况，比较目前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与用药医嘱是否合理一致，给出用药方案调整建议，并与医疗

团队共同对不适宜用药进行调整的过程。

3.3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pharmacy technical personnel

按照卫生部《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规定，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包括主

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主管药师、药师、药士。

4 基本要求

4.1 药物重整人员要求

4.1.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具有主管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3 年及以上；

b) 具有副主任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2年及以上。

4.1.2 宜参加围手术期药物重整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a) 围手术期药物治疗管理培训；

b) 沟通技巧培训；

c) 药物重整技能培训；

d) 药物重整情景模拟培训。

4.2 设施设备要求

4.2.1 医疗机构应提供相应的工作场所开展药物重整工作，配备电脑、办公桌椅等相关办公用品。

4.2.2 医疗机构应配备专业参考书、专业文献数据库、相关法规及制度汇编等药学工具。

4.2.3 医疗机构电脑应安装医院信息系统等诊疗支持系统,可查询患者门诊及住院诊断、检验、检查、

用药等诊疗记录资料。

4.2.4 医疗机构宜构建信息化药物重整工作模块,对围手术期患者药物重整工作进行实时动态管理。重

整工作模块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患者正在使用的药品与本院已有药品自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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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线编辑整理完整的药物重整清单，并可在线编辑使用建议；

c) 完整的药物重整清单可在线发送给经治医师，药物重整人员可与经治医师在线互动；

d) 有统计检索功能，可在线检索某时间段进行药物重整的患者，显示重整的具体内容。

4.2.5 医疗机构宜建立本医疗机构围手术期药物重整数据库，实时在线查询围手术期药物重整相关知

识，包括需术前停用的药品、停用时间、替代药品、恢复使用时间等相关信息。

5 工作要求

5.1 重整服务对象

每一位入院计划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以及实施手术治疗的患者都应进行围手术期药物重整，重点关

注以下患者：

a) 年龄为 65 岁及以上的患者；

b) 同时服用 5 种或更多药物的患者；

c) 有过敏史或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史的患者；

d) 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e) 正在接受抗栓治疗的患者；

f) 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g) 正在使用神经系统药物的患者；

h) 糖尿病、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等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i) 医师提出有药物重整需求的患者。

5.2 重整时机

药物重整时机如下：

a) 术前药物重整：手术患者在入手术科室 24h 之内，宜预住院时在药师门诊进行；

b) 术后药物重整：术后 48h 之内；

c) 出院药物重整：患者出院时，在患者接受出院带药宣教时进行。

6 工作流程

6.1 术前药物重整

6.1.1 重整流程

术前药物重整按图1的流程进行。

图 1 术前药物重整工作流程图

6.1.2 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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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药物重整人员通过与患者或其家属面谈等方式采集既往病史及用药史（见附录 A），术前药

学问诊包括：

a) 过敏史和药物不良反应史：如患者既往有药物过敏史或药物不良反应史，应详细记录涉及的

药品名称，过敏及不良反应的详细症状，并列出与该类药品有交叉过敏的药品名称；

b) 既往病史：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胃肠道疾病史，肝肾功能状况等；

c) 个人史：包括烟酒史、吸毒史，手术种类与方式等；

d) 用药史：入院前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药品或保健品，包括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药、

保健品等，记录以下信息：

1) 药品或保健品详细信息（通用名，商品名），规格，制剂类型；

2) 使用剂量、途径、频率、用药起止时间；

3) 使用指征（与患者确认）。

6.1.2.2 宜进行用药史二次确认，可询问负责患者用药的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及既往就诊医院、查

阅患者既往病历及处方信息或者患者用药的药盒等。记录信息二次确认的来源和日期。向患者或其照护

者核实已确认的用药史。

6.1.2.3 分析药物重整清单。应对清单上记录的每一种药物进行评估。对入院时每一种药物继续使用、

减量使用、暂停使用、停止使用、更换药物以及重新使用的时机及剂量、使用的方式、是否有遗漏药物、

是否需要加用药物以及其他药物治疗存在的问题等作出判断并记录。术前药物调整策略见附录 B。

6.1.2.4 应将重整清单与正在执行的医嘱进行核对，发现有差异，而病程记录中无差异原因，应及时

与经治医师核实，必要时由医师对医嘱进行相应的调整。对术中麻醉有影响的药物，应与麻醉师沟通。

6.2 术后药物重整

6.2.1 术后药物重整流程

术后药物重整按图2的流程进行。

图 2 术后药物重整工作流程图

6.2.2 工作程序

6.2.2.1 通过问诊与电子病历获取完整的术前用药史，开展术后综合评估，内容包括：

a) 术前使用的药物和保健品；

b) 术前暂停使用的药物；

c) 替代/桥接的药物；

d) 患者术后疼痛、恶心呕吐、血栓和出血风险、营养状态、感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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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药物重整人员应对清单上记录的每一种药物进行评估并制定使用计划。对每一种药物恢复使

用、停用、继续使用以及根据综合评估是否需要新增药物等作出判断并记录。

6.2.2.3 按 6.1.2.4 要求核查重整清单，将重整结果向经治医师反馈并做好患者的指标监测工作。

6.3 出院药物重整

6.3.1 出院药物重整流程

出院药物重整按图3的流程进行。

图 3 出院药物重整工作流程图

6.3.2 工作程序

6.3.2.1 通过问诊与电子病历获取完整的在院用药史及住院暂停或调整使用的药物情况。

6.3.2.2 药物重整人员应对清单上的每一种药物制定使用计划，对在院每一种药物继续使用、减量使

用、停止使用以及是否重新使用暂停的药物及使用疗程等作出判断并记录，包括：

a) 确定患者出院后需继续使用的药物或暂停使用的药物；

b) 对于出院后仍需静脉应用的患者，应详细告知患者开始时间、终止时间和注意事项；

c) 对于患者目前必须使用但可能会被患者所在地方医疗机构停用的药物，应详细交代继续使用

原因、疗程和门诊随诊时间，信息应记录在出院药物治疗清单中，便于地方医疗机构知晓；

d) 根据患者目前的病情确定不能服用的药物,应在出院药物治疗清单中明确告知，便于患者及地

方医疗机构知晓,避免在限定的时间内再次处方。

6.3.2.3 按 6.1.2.4 要求核查药物重整记录清单与出院带药，将重整结果向经治医师反馈并做好患者

的用药宣教工作。

6.4 用药偏差管理

6.4.1 用药偏差和需采取的行动都应记录在《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及用药偏差记录表》中，包括但不限

于：

a) 遗漏药物；

b) 未停用高风险药物；

c) 停用高风险药物但未桥接；

d) 错误的剂量；

e) 错误的药物；

f) 错误的给药时机；

g) 错误的给药途径；

h) 需调整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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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潜在和/或实际的药物相互作用等。

6.4.2 必要时，药物重整人员应与相关医师直接进行面对面沟通或电话沟通，并跟进医师处理进程。

7 质量监控

7.1 监控机制

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药物重整工作进行检查监控。

7.2 监控内容

7.2.1 应对药物重整的必备条件进行监控，包括：

a) 药物重整设备配备；

b) 药物重整人员资质；

c) 药物重整制度。

7.2.2 应对药物重整的过程进行监控，包括：

a) 药物重整记录是否完整；

b) 药物重整内容是否恰当；

c) 药物重整内容是否经医师核对允许；

d) 药物重整覆盖率、临床医师接受率、患者接受率；

e) 药物重整质量改进机制，即针对药物重整检查结果，建立质量改进机制，并有相应的措施与

记录。

7.3 监控方式

可采取现场考核、实地检查、患者随访等方式进行药物重整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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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及用药偏差记录表

表A.1为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及用药偏差记录表。

表 A.1 围手术期药物重整及用药偏差记录表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病历号

入院科室 医疗组 入院日期

重整时机 重整开始时间 重整结束时间

诊断 1

2

3

拟开展手术信息 手术名称：

麻醉方式：

择期手术预计手术时间：

既往病史

不良反应史及过

敏史

居家用药 □无长期用药（如患者目前未使用任何药物请在此栏打√）

信息来源 □患者本人 □患者家属 □电子病历 □其他

化学药品/生物制品/

中药/保健品
剂量 途径 频率 用药问题 药师建议

自备药

（是/否）

与医嘱相

符性

1

2

3

4

患者综合评估及其他

建议

药师签名 日期

医师是否接受建议 是□

否□，请说明理由

医师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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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术前药物调整策略

围手术期药物管理应综合考虑手术操作的特殊性和相关风险，如：出血风险、对麻醉的影响、手术

并发症风险、经口摄入受限等，术前药物调整策略见表B.1。

表 B.1 围手术期药物调整策略

调整策略 药物分类 管理要点

围手术期需

要继续使用

的药物

呼吸系统疾

病药物

阻塞性或限制性肺疾病应通过仔细调整吸入器、其他药物和气道清除技术的使用和剂量

来优化肺功能。

具有撤药反

应的药物

术前不能突然停药，应在围术期继续使用或在可行的情况下逐渐减量，如β受体阻滞剂

等。对于肾上腺皮质功能受损的患者，可能需要补充糖皮质激素，以帮助防止围手术期

应激反应不足。

其他慢性病

用药

大部分慢性病药物尤其是心血管药物如抗高血压药物的使用一般需贯穿围手术期。口服

药物可以在手术当日以少量的水送服。而某些药物可以经外周静脉应用或延迟至术后使

用。有条件的医院，应用抗癫痫药物的患者应当在术前监测药物浓度。

手术当天需

要停用的药

物

影响血容量

或血钾的药

物

袢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剂对机体主要的影响为低钾血症及低血容量，低钾血症可增加围

手术期心律失常风险，并且可以降低麻醉期间肌松药物的作用，引起麻痹性肠梗阻。建

议使用利尿剂作为降压治疗的患者手术当天早晨停止服药。

围手术期应

避免使用的

药物

利血平制剂
与麻醉剂合用可能加重中枢镇静，导致低血压和心动过缓的药物，如含利血平的制剂，

术前 7d 停用并换用其他抗高血压药。

中草药
麻黄术前至少停用 24h；大蒜术前至少停用 7d；银杏术前至少停用 36h；人参术前至少

停用 7d；圣约翰草（贯叶连翘）术前至少停用 5d；卡法根术前至少停用 24h，等。

围手术期需

要调整使用

的药品

降糖药

根据患者的血糖情况、身体情况及手术的类型决定是否需要停用之前的口服降糖药物以

及是否需要胰岛素治疗。

需要替代/

桥接使用的

药物

具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术前停用抗凝药物，可以用低分子肝素桥接，术前 24h 停用。

需要综合评

估后调整的

药物

抗血栓药物

抗血小板药/抗凝药物应结合患者因素（包括肾功能、肝功能和合并用药）充分评估平

衡出血风险和血栓风险，如阿司匹林，通常需要术前停用 3-5d，而对于拟行冠状动脉移

植术的患者，阿司匹林的使用应贯穿整个围手术期；华法林，除某些小手术，通常需在

术前停药 5d，手术时 INR 应≤1.5。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低出血风险手术建议术前停

用达比加群酯 48h，高出血风险手术建议术前停药 96h。使用低分子肝素的患者，术前

24h 停用低分子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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